
附件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九十年度由院列管施政計畫考評作業注意事項

一、依據：

（一）五十八年九月十八日行政院臺五十八研管字第○一六號函頒「各級行政機關實施業務管制考核方案」。

（二）七十九年六月四日行政院臺七十九研秘字第二○二一號函頒修正之「行政院所屬機關考成辦法」。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於年度終了，應就各項由院列管施政計畫執行績效辦理考評，其考評項目及配分權數如下：

　考評項目 配分權數

（一）共同項目                   五○％

１計畫作為 　九％

２計畫執行 　八％

３經費運用 二五％

４行政作業 八％

（二）個別項目                   五○％

１目標達成度 三○％至五○％



２自選項目                     ○％至二○％

３自訂項目　　　　　　　　　　 ○％至二○％

三、每一考評項目實績與評分標準相較後，最高為一○○分，最低為一分；前項（一）共同項目之詳細考評項目、

配分權數與評分標準如附表一之一。

四、各機關應依計畫性質自行訂定個別項目考評標準，其中「目標達成度」為必訂項目，應依年度目標自訂評分

標準與配分權數，如有多項目標或有分項目標者應逐項訂定；另可依計畫屬性參照附表一之二擇選適當項目

為「自選項目」，或依實際需求自行另訂考評項目作為「自訂項目」。前述考評項目、配分權數與評分標準

在提送年度作業計畫時，經與研考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確定後，即作為年度計畫考核的依據。

五、列管計畫考評資料內容應區分為「分項考評情形」、「成效評估」及「考評總結」三部分檢討敘述，格式如

附表三，另填列「初核提要表」如附表四，並加裝封面如附表二。

六、各執行機關業務主辦單位應於年度結束後儘速辦理考評作業；主管機關應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提送本

院研考會，再依「管考分工」原則將考評資料分送經建會、國科會及工程會等考評作業複核機關；本院經建

會、國科會及工程會於辦理複核後於同年三月二十日前送研考會。

七、各執行機關共同辦理之計畫，請各執行機關將自評資料提主管機關，再由主管機關依第五點規定彙整總評。

各研考業務主管機關於成效評定時，並以括弧附註各執行機關之成效評定。

八、複核機關視實際需要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複核，並得派員實地查證考評資料，或請執行機關派員說明。



九、考評結果由研考會彙辦報院後，函知受考核機關，並分送有關機關辦理。



附表一之一：列管計畫考評共同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評 分 標 準
共同項目 權數％

一○○ 九十九—八十 七十九—六十 五十九—四十 三十九—一

一、計畫作為 九

（一）計畫目標之挑

戰性

三 目標極具挑戰

性。

目標甚具挑戰

性。

目標具有挑戰

性。

目標略具挑戰

性，或與上年

度相同。

目標不具挑戰

性，或較上年

度降低。

（二）作業計畫具體

程度

三 計畫內容均能

具體、量化。

計畫內容大多

能具體、量化。

計畫內容部分

具體、量化。

計畫內容少部

分具體、量化。

計畫內容未能

具體、量化。

（三）計畫之修訂 三 整體計畫、分

項計畫均未曾

修正。

分項計畫曾修

正，但未影響

整體計畫之完

成期限。

分項計畫曾修

正，致延長整

體計畫之完成

期限。

整體計畫曾修

正（或分項計

畫曾修正二次

以上）。

整體計畫修正

二次以上。

二、計畫執行 八

（一）進度控制情形 四 依管考週期，

當期進度或累

依管考週期，

當期進度或累

依管考週期，

當期進度或累

依管考週期，

當期進度或累

依管考週期，

當期進度或累



積進度均符合

預定進度。

積進度曾落後

在三％以下者。

積進度曾落後

在五％以下者。

積進度曾落後

在一○％以下

者。

積進度曾落後

超過一○％者。

（二）進度控制結果 四 年度終了累積

進度符合預定

進度，且如期

完成預期之年

度進度。

年終時年度進

度落後在三％

以下者。

年終時年度進

度落後在五％

以下者。

年終時年度進

度落後在一

○％以下者。

年終時年度進

度落後超過一

○％者。

三、經費運用 二五

（一）預算控制情形 七 預算執行嚴格

控制，並有效

節餘經費，依

管考週期，預

定與實際進度

符合，差異均

在三％以下者。

預算執行嚴格

控制，依管考

週期，預定與

實際進度差異

或累積差異，

均在七％以下

者。

預算執行控制

良好，依管考

週期，預定與

實際進度差異

或累積差異，

均在一一％以

下者。

預算執行結果，

須追加預算在

一○％以下者；

或依管考週期，

預定與實際進

度差異或累積

差異，均在一

五％以下者。

預算執行結果，

須追加預算超

過一○％者；

或依管考週期

預定與實際進

度差異或累積

差異，均超過

一五％者。



（二）資本支出預算

控制結果

十八 依年終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率給分。

四、行政作業 八

（一）作業計畫 二 作業計畫能依

限填報；且未

有退件修訂者。

作業計畫填報

逾期五日以下

者；或曾退件

修訂一次。

作業計畫填報

逾期一○日以

下者；或曾退

件修訂二次。

作業計畫填報

逾期一五日以

下者；或曾退

件修訂三次。

作業計畫填報

逾期超過一六

日者；或曾退

件修訂超過三

次。

（二）進度報表 二 各項進度報表

依格式詳實填

寫，且如期填

送。

各項進度報表

依格式詳實填

寫，且填送平

均逾期三日以

下者。

各項進度報表

尚能依格式詳

實填寫，且填

送平均逾期五

日以下者。

各項進度報表

依格式填寫，

且填送平均逾

期七日以下者。

未在前四項衡

量基準涵蓋範

圍者。

（三）年度考評資料 四考評資料依格

式詳實填寫，

考評資料依格

式詳實填寫，

考評資料依格

式詳實填寫，

考評資料依格

式填寫且填送

未在前四項衡

量基準涵蓋範



且如期填送。 且填送逾期五

日以下者。

且填送逾期一

○日以下者。

逾期一五日以

下者；或雖依

格式填寫，但

資料不詳實，

且填送逾期一

○日以下者。

圍者。

註：本要點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例如：第八頁二｜（一）中七十九—六十分欄

「……在五％以下者」，係含五％者，即包含「五．○○％｜三．○一％」之級距。



列管計畫考評共同項目及評分標準表補充說明

一、計畫作為部分：

（一）計畫目標之挑戰性，其在衡量執行該項計畫之困難度。

１其內涵包括：（１）計畫目標量合理或量較上年度提高者（須有明確數據或具體佐證）；（２）訂有合

適質化目標或其質較上年度有所改進者（須有明確佐證）；（３）計畫具有創新性（如制度、方法、技

術…等，並有明確佐證）；（４）計畫牽涉較多機關須加強協調者；（５）計畫牽涉不可控制影響因素

較多，須加以克服者。如有其他事項與上述（２）（３）（４）（５）項中任一項相當，或足以取代者，

請列舉說明。

２延續性計畫，年度計畫目標量較上年度提高二倍且涵蓋前述（３）（４）（５）中三項以上者得列為

「極具挑戰性」，目標量較上年度提高一倍且涵蓋其中二項以上者得列為「甚具挑戰性」，目標量較上

年度提高○�五倍且涵蓋其中一項以上者得列為「具有挑戰性」。若計畫目標無法量化，其目標質較上

年度有所改進，且涵蓋前述（３）（４）（５）三項者得列為「極具挑戰性」，涵蓋其中二項者得列為

「甚具挑戰性」，涵蓋其中一項者列為「具有挑戰性」。

３新列管或單一年度計畫（年度目標量、質無從與以前年度進行比較），其年度經費編列十億元以上，訂

有合理目標量、質，且涵蓋前述（３）（４）（５）三項者得列為「極具挑戰性」，涵蓋其中二項者得

列為「甚具挑戰性」，涵蓋其中一項者得列為「具有挑戰性」。其年度經費編列十億元以下，訂有合適



目標量、質，且涵蓋前述（３）（４）（５）三項者得列為「甚具挑戰性」，涵蓋其中二項者得列為

「具有挑戰性」，涵蓋其中一項者得列為「略具挑戰性」。（延續性計畫，其以年度僅係規劃作業，本

年度起始推動執行，前後年度目標量、質難以比較者，得以此評量方式進行評分）

（二）計畫具體程度其內涵包括：（１）目標及效益設定具體指標及其衡量方法；（２）各分項目標之權數依

重要性明確配賦，並按分項目標之權重計算出按月（季）之總進度；（３）「年度分月工作摘要及進度」與

分項計畫之「分月工作摘要及進度」欄，依實際情況分別列出「預定進度」與「分配經費」，且工作摘要具

體陳述並予量化（非按月或季平均分配，亦非僅列首月資料，其他各月皆同首月）；（４）管考基準依規定

明確訂定；（５）基本資料（如實施期間、地點、主辦機關、協辦機關……等）完整無缺。

涵蓋前五項者得列為「計畫內容均能具體量化」，涵蓋其中四項者得列為「計畫內容大多能具體量化」，依

次類推，涵蓋三、二、一項者分別得列為「計畫內容部分能具體量化」、「計畫內容少部分具體量化」、

「計畫內容未能具體量化」。

（三）計畫之修訂若屬政策性指示可免減分，但應提附相關文件，或核定會議名稱、文號等。

二、計畫執行部分：

「進度控制情形」及「進度控制結果」均以當年度為據，排除上年度之累積效果。

三、經費運用部分：

（一）「預算控制情形」應詳述工作要項之經費實際支用狀況。



（二）「資本支出預算控制結果」

1． 計算方式為　　 【（實付數）+（估驗計價保留款）+（完成估驗但未支付之計價款）】

　　　　　　　　　　　　【（全年度可支用預算數）-（計畫執行賸餘繳庫款）】

２．如計畫無資本門預算，則本項目權數為０，「預算控制情形」權數調整為十三％，另計畫執行部分之

「進度控制結果」權數調整為十二％，「進度控制情形」權數調整為八％。

四、行政作業部分：

（一）作業計畫之填送若經計畫列管機關同意延長者，則不予扣分。

（二）主管機關需以實地考核方式辦理年終考評，致無法及時配合院考評時間，經事前協調複核機關同意者，得

酌予延後年度考評資料提送時間，且不予扣分。



附表一之二：列管計畫考評個別項目之自選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評 分 標 準
自選項目 權數％

一○○ 九十九—八十 七十九—六十 五十九—四十 三十九—一

１人力運用量之控

制效果

四｜八 依原訂人數進

（運）用，如

期完成計畫。

未依原訂人數

進（運）用，

但如期完成計

畫

未依原訂人數進

（運）用，致使

計畫進度落後五

％以下者。

未依原訂人數進

（運）用，致使

計畫進度落後一

○％以下者。

未依原訂人數進

（運）用，致使

計畫進度超過一

○％者。

２人力運用質之控

制效果

四｜八 人力結構依原

訂學歷及專長

選任如期完成

計畫。

人力結構未依

原訂學歷及專

長選任，但如

期完成計畫。

人力結構未依

原訂學歷及專

長選任，致使

計畫進度落後

五％以下者。

人力結構未依

原訂學歷及專

長選任，致使

計畫進度落後

一○％以下者。

人力結構未依

原訂學歷及專

長選任，致使

計畫進度落後

超過一○％者。

３工程品質評鑑 四｜八 年度內獲選為

本院工程品質

年度內獲頒本

院工程品質評

年度內經本院

工程品質評鑑

年度內為本院

工程品質評鑑

年度內經本院

或主管機關工



評鑑特優者。 鑑優等者。 合格者。 為待改善者。 程品質抽查有

重大疏失者。

４工程勞安控管 四｜八 年度內每發生一次勞安事故扣十分、每死亡一人扣十分、每受傷一人扣六分。

５工程環境管理 四｜八 年度內獲選為

本院工程環境

管理評鑑優良

獎項者。

年度內獲頒主

管機關工程環

境管理評鑑特

優者。

年度內未有受

環保罰款者。

年度內曾受環

保罰款二次以

下者。

年度內曾受環

保罰款三次以

上者。



附表二

九十年度列管計畫考評（封面格式）

　　　　　　（計  畫   名  稱）考  評

　　　　　　　　　　　　　　　　　　　　　　　　　　主管機關：

　　　　　　　　　　　　　　　　　　　　　　　　　　執行機關（單位）：

　　　　　　　　　　　　　　　　　　　　　　　　　　考評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三

九十年度「××××××××××××（計畫名稱）」年度考評

一、分項考評情形

（一）共同項目

１．計畫作為

（１）計畫目標之挑戰性

（２）作業計畫具體程度

（３）計畫之修訂

２．計畫執行

（１）進度控制情形

（２）進度控制結果

３．經費運用

（１）預算控制情形

（２）資本支出預算控制結果

４．行政作業



（１）作業計畫

（２）進度報表

（３）年度考評資料

（二）個別項目

１．目標達成度

２．自選項目

３．自訂項目



二、成效評估（評分以一○○∫一顯示）

考　　評　　項　　目 權　數（％）
主辦
單位
自評

評　分　說　明
研考單
位初核

評　分　說　明

一、計畫作為
１計畫目標之挑戰性
２作業計畫具體程度
３計畫之修訂

九％
三％
三％
三％

二、計畫執行
１進度控制情形
２進度控制結果

八％
四％
四％

三、經費運用
１預算控制情形
２資本支出預算控制結果

二五％
七％

十八％

四、行政作業
１作業計畫
２進度報表
３年度考評資料

八％
二％
二％
四％

五、目標達成度 三○-五○％（依年

度作業計畫訂定）

六、自選項目 ○-二○％（依年度

作業計畫訂定）　

七、自訂項目 ○-二○％（依年度

作業計畫訂定）　



總              評 一○○％



三、考評總結
（一）優點

（二）缺點

（三）建議事項



列管計畫考評格式填寫說明

一、「分項考評情形」撰寫說明：

「分項考評情形」應依附表一之一、一之二及其補充說明逐項詳實填寫，並提出具體佐證，不能僅以評分標準

之詞語敘述。

二、「成效評估」填寫說明：

（一）根據分項考評情形之敘述，與附表一之一、一之二設定之各項評分標準比較，詳述評分說明，分項評定

成績，填入成效評估表，並請以一至一○○整數評分。

例一：如計畫考評共同項目二、計畫執行之（一）進度控制情形，在評分標準中「五十九│四十」分數組部分，

 其評核標準之等級級距計五％（五％│十％），在未達預定進度且差距在六％時得四十八分，

【分數組下限＋（評核標準上限│差距目標值）】＊　
分數組級距

　　　　　　　　　　　　　　　　　　　　　　　

評分標準級距

未達預定進度且差距為七％時為五十二分，即 40＋（10-7）＊20/5=52　　

例二：同前項，在評分標準中「三十九-一」分數組部分，若未達預定進度且差距超過十％時，以三十九分為

基準向下核扣分數，當未達預定進度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扣一分，最低分為一分。



（二）各考評項目權數配置應與年度作業計畫一致（總數為一○○），成效計算公式為：

　　　　（各單項自評成績＊各單項所訂權數）之加總總和　　

　成效=
　　　　　　　 一○○

　成效分數以整數表述，小數點後尾數以退位法割捨。

 （三）目標達成度應依原自訂評分標準予以評分，如有數項目標，應分項評定，目標項下有分項目標者，亦應

逐項評定。

（四）自選項目可參照附表一之二依計畫之性質選擇適當的項目予以評分。

（五）如考評項目皆未能符合上述各類選項，則可以自訂項目訂定合適之項目及權數予以評分。

（六）經行政院複核成效在九十五分以上之計畫為「優等」、八十五至九十四分者為「甲等」、七十五至八十

四分為「乙等」、六十五至七十四分為「丙等」、未達六十五分者為「丁等」。

三、「考評總結」撰寫說明：

（一）請分「優點」、「缺點」、「建議事項」以文字分條敘述。

（二）各項敘述請力求具體切實，不宜僅作原則性或一般性敘述。



附表四：
九十年度列管計畫考評初核提要表（表內為範例說明）

內 政 部 初 核 資 料
計畫名稱

優     點 缺     點 建  議  事  項 成效評定
行 政 院 複 核 意 見

台灣地區全
面防制竊盜
與暴力犯罪
方案（例）

一、各警察單位均能
依照本方案規劃
勤務……（例）

（一）
１、
（１）

一、本方案實施以來，
已強化執行效果，
確…

（例）

一、請教育、新聞單位
加強配合……

（例）

八十九分
（例）



填寫說明：
１本提要表各主管機關（部、會、處、局、署、府）就各執行機關（單位）填送之自評、初核資料後依列管計

畫編號順序填寫，每一計畫儘量以一頁為度。

２優點、缺點應就初核結果所認定之優缺點分條扼要敘述，並提出具體事實，不能僅作原則性、一般性之敘述

或僅說明「同意原列優點或缺點」字樣，或完全轉錄自評報告內容。

３建議事項僅就需由院協調解決者，並應分條舉述問題癥結及具體解決方法。


